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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亿威达投资有限公司、连云港伊威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鼎之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厦门欣立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86.01%
85.98%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连云港伊威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50200M000178Y48□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厦门亿威达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鼎之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厦门欣立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502056120383923□ 不适用

√91350200MA2YHET82E □ 不适用

√ 91350200MA2YHERUX0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披露了《力鼎光电股东减持计划公告》（编号：2026-005)，发布了有关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连云港伊威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伊威达”）的减持计划。2026年4月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通知：依照前述减持
计划，2026年4月8日，伊威达减持公司股份10.41万股，结合公司于2026年4月6日披露的《力鼎光电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编号2026-016）有关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比例被动增加的情况，本次减持后，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减持前的 86.01%减少至85.98%，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连云港伊威达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厦门亿威达投资有限公
司

厦门鼎之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厦门欣立鼎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合计

变动前股
数（万股）

7,640.60

27,337.50
254.70
138.70

35,371.50

变动前比例
（%）

18.58

66.47
0.62
0.34
86.01

变动后股数（万
股）

7,630.19

27,337.50
254.70
138.70

35,361.09

变 动 后 比 例
（%）

18.55

66.47
0.62
0.34
85.98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6/04/08-2026/04/08

/
/
/
--

注：根据公司于2026年4月6日披露《力鼎光电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编号2026-016）），公司以股权激励回购注销日2026年4
月9日作为总股本计算基数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比例变动被动
跨1%刻度，为保持一致性，本次变动比例的股本计算基数与该公告计算一致。

三、其他说明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所致，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公司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3、本次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
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5118 证券简称：力鼎光电 公告编号：2026-017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长鸣路778号杭州凯尔达焊

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
39

47,888,187
47,888,187

44.9908
44.9908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09,858,870股，其中公司回
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3,419,134股，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会享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6,439,736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侯润石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陈显芽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7,856,509
比例（%）

99.9338

反对

票数

22,784
比例（%）

0.0475

弃权

票数

8,894
比例（%）

0.018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水谷春林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47,753,29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7183
是否当选

是

2、关于独立董事连任期满离任暨补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余官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世喜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得票数

47,753,300
47,753,29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7183
99.7183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1

3.01

3.02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水谷春林先
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余官定先生
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世喜先生
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43,078

343,082

343,077

比例（%）

71.7783

71.7791

71.7780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3。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晓明律师、宋立强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88255 证券简称：凯尔达 公告编号：2026-007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8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利群路269号公司九楼

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6
154,793,638

51.3167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01,880,939股，其中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有股份236,950股，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故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01,643,989股。(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夏厚君先生主持。会议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为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258,378
比例（%）

99.6542

反对

票数

451,740
比例（%）

0.2918

弃权

票数

83,520
比例（%）

0.054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387,218
比例（%）

99.7374

反对

票数

325,020
比例（%）

0.2100

弃权

票数

81,400
比例（%）

0.052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为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80,938
909,778

比例（%）

59.3329
69.1217

反对

票数

451,740
325,020

比例（%）

34.3216
24.6939

弃权

票数

83,520
81,400

比例（%）

6.3455
6.184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本次股东会议案1、2对中小股东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依格、赵泽宇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5488 证券简称：福莱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6-041
债券代码：111012 债券简称：福新转债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 2个交易日（2026年 4

月7日和4月8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相关

情况说明如下：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于2026年4月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收到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6-013），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亦不存在预计
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股票交易异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其他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 2026年 1月 31日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

001），公司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应修正情况。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
测算的结果，2025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关于股票异常波动的回复函。
特此公告。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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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

现场会议于2026年4月8日14:30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666号附1号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董事长石晓卿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26年4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4月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8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811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185,248,5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58,729,343
股的51.6402%。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人，代表股份总

数为183,249,7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8,729,343股的51.0830%。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809人，代表股份1,998,84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72%。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计809
人，代表股份1,998,8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72%。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会议案

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5,004,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9.8681%；反对159,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861%；弃权8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4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54,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87.7720%；反对159,51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7.9805%；弃权8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4.2475%。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

2、《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4,956,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9.8424%；反对167,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906%；弃权1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6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06,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85.3907%；反对167,91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8.4007%；弃权 124,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6.2086%。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

3、《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4,875,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9.7987%；反对251,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1356%；弃权 1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6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25,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81.3433%；反对251,11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12.5631%；弃权121,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6.0935%。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

4、《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4,952,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9.8403%；反对160,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866%；弃权13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7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02,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85.1956%；反对160,41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8.0255%；弃权 13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6.7789%。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

5、《202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4,926,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9.8263%；反对193,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1044%；弃权12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6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77,1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83.9048%；反对193,418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6765%；弃权 12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6.4187%。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

6、《2026年度融资规模核定及授权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4,933,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9.8297%；反对186,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1006%；弃权 1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6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83,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84.2200%；反对186,41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3263%；弃权 129,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6.4537%。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

7、《关于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6-2028年）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4,923,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9.8244%；反对192,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1041%；弃权13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7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73,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83.7297%；反对192,91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6515%；弃权 13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6.6188%。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

8、《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4,622,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9.6623%；反对473,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2556%；弃权 15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8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73,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68.7010%；反对473,51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23.6896%；弃权152,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7.6094%。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文泽雄律师、余东妮律师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2190 证券简称：成飞集成 公告编号：2026-014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种类：认购契约型非公开募集投资基金份额；
2、投资金额：500万元人民币；
3、投资期限：基金存续期20年，其中基金份额设有锁定期 365 天；
4、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的基金属于开放式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存在包括

但不限于资金损失风险、基金运营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风险、纠纷解决机制的
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人未持续履行信息报送义务的风险、基金投资风险、税收
风险等风险。

一、投资情况概述
2023年12月，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上海启泰私

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基金托管人”）签订《启泰严选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本合同”），使用自有资金1,000万元认购启泰严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
2024年 9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500万元追加认购上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
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5日披露的《关于认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于 2024年 9月 28日披露的《关于追加认购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公司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
500万元追加认购启泰严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交易与关联交易》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
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上海启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红丰路33号
法定代表人：王超
管理人登记编码：P1074625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启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核查，上海启
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外包业务登记编码：A00045
注册资本：1482054.682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

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
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境内委托投资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和
职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
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上市证券做市交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核查，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不是重大税
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三、基金合同主要内容
（一）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启泰严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基金类型：契约型非公开募集投资基金
3、运作方式：开放式
4、基金的存续期限：自成立之日起20年
5、基金经理：曾灏
6、基金份额的初始募集面值：初始募集面值为1.00元
7、基金备案情况：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备案编码为：

SAED29
（二）基金的申购、赎回及转让
1、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和时间：本基金固定开放日为成立后每个自然周的

周五，接受申购和赎回申请，如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2、申购和赎回的预约机制：基金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及/或基金管理

人委托的代销机构申购、赎回本基金的，以销售机构制定的预约规则和流程为准
办理申购、赎回业务。预约机制由销售机构自行控制，注册登记机构和托管人不
负责控制。销售机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本基金的预约机制，并通过本合同
约定的方式之一告知委托人。

3、申购和赎回的原则：
（1）本基金申购和赎回采用未知价原则，即基金的申购价格和赎回价格以开

放日的该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本基金采用金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

额申请。
（3）基金份额的赎回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即按照基金委托人认购、申购和

红利再投资的先后次序进行赎回。
4、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及办理机构：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办理机构为销售

机构。
5、申购费：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申购费率为0%。
6、赎回费：本基金不收取赎回费用，赎回费率为0%。
（三）基金的投资

1、投资目标：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基金资产的稳健增长。
2、投资范围：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沪港通、深港通、存托凭证（DR）、参与

融资融券、将持有的证券作为融券标的证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债券通用质押
式回购、质押式报价回购、现金、银行存款（包括定期存款、协议存款、结构性存款
和其他银行存款）、同业存单、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货币市场基金、上海黄金交
易所上市交易的现货延期交收合约品种，证券交易所及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的
衍生品（包括权证、期货和期权），以具有相应业务资格的机构做交易对手的收益
互换、场外期权、远期合约、掉期合约，利率互换、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公
司及其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及其
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公司及其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私募投资
基金、资产支持证券、银行理财、证券公司发行的收益凭证，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
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投资品种。

如法律法规规定基金管理人需取得特定资质后方可投资某产品，则基金管
理人须在获得相应资质后开展此项业务。

在本基金投资范围允许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的前提下，参与银行间
债券、场外期权、收益互换、远期合约、掉期合约及未列示的其它品种，管理人需
提前与托管人就清算交收、核算估值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若管理人擅自参与
上述业务的，产生的估值核算等问题，由管理人承担相关责任。

3、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本基金自进入清算程序后无需遵循
以下投资比例限制）：

（1）本基金投资的私募投资基金（包括有限合伙）必须有托管机构；
（2）本基金的基金资产总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不得超过200%；
（3）本基金不得投资非证券类私募投资基金（包括有限合伙）；
（4）本基金开展场外衍生品交易的，自2024年8月1日（含）起应当符合下列

要求：
①新增场外期权合约以及存续合约展期的，除仅开展商品类场外期权交易

外，基金净资产不低于 5000万元；向全部交易对手方缴纳的场外期权交易保证
金和权利金合计不得超过基金净资产的25%；

②新增收益互换合约以及存续合约展期的，基金净资产不低于 1000万元；
参与挂钩股票、股票指数等权益类收益互换的，向交易对手方缴纳的保证金比例
不低于合约名义本金的50%；

③参与证券公司等机构发行带敲入和敲出结构的场外期权或者收益凭证
（如雪球结构衍生品）的合约名义本金不得超过基金净资产的25%。

（5）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投资限制。
4、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属于R4风险等级的投资品种，适合专业投

资者和风险识别、评估、承受能力为C5、C4的普通合格投资者。
（四）基金的收益分配
1、基金利润的构成：基金利润指基金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和其他收入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基金的未实现收益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的余额。

2、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1）在本基金存在可供分配利润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有权决定是否对基金

进行收益分配，收益分配的比例亦由基金管理人决定；
（2）收益分配分为采取现金分红或红利再投资等两种方式。红利再投资是

将某类份额的现金红利按照基金分红除息日的该类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该类
基金份额；

本基金默认采用现金分红；
（3）本基金允许变更分红方式；基金委托人如需变更收益分配方式的，应当

提前通过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由注册登记机构进行处理；
（4）某类份额基金收益分配后对应的该类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

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某类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该类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
能低于面值；

（5）同一份额类别的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6）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4次；
（7）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交易与关联交易》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五、存在的风险
（一）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所投资的基金属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存在包括但不限于资金损失风

险、基金运营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风险、纠纷解决机制的风险、流动性风险、管
理人未持续履行信息报送义务的风险、基金投资风险、税收风险等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针对本次投资启泰严选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公司依据严格控制风险

的原则，对产品收益类型、投资类型、流动性、相关风险等问题进行了尽职调查和
评估。

2、投资过程中，公司将不断加强对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和环境、相关政策、
国内外市场变化的关注和研究，加强与基金管理人的沟通，及时根据外部宏观环
境和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公司会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对基金运营开展持续的跟踪和分
析，及时了解基金投资方向及运营情况，督促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尽力维护
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六、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事项在保障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闲置自有

资金投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有利于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投资收益水平和资
产运作能力，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公司收益最大化，促进公司长远发展，进
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本次对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不
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及全体股
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启泰严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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